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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議程

會員大會議程

會員大會時間 會員大會討論內容

09 :30~09:50 會員報到

09 :50~ 會員大會開始  

09 :50~09:55 主席致詞

09 :55~10:10 會務報告

10 :10~10:40

會員大會：審議事項

1.  審定會員名冊
2.  112年度財務報告
3.  審議113年度會務工作計畫
4.  審議113年度預算
5.  討論事項
6.  臨時動議

10 :40~11:30 同樂會＆管樂派對

11 :30~11:50 來賓致詞

11 :50~12:00 大合照

12 :00~ 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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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3

會務報告

一、 會議開始。司儀 吳雅芳

二、 宣佈與會人數。應到：                        人。實到：                        人。   

委託書：                        人。 紀錄：陳立邦、黃俊仁

三、 主席致詞：理事長 莊鴻文

四、 工作報告：

 (一) 秘書長 吳雅芳、副秘書長 賴誌勇

113年度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會員大會

項次 日期 活動內容

1 112年 1月25日 受邀演出：大年初四之「花在彰化」

2 2月11日 受邀演出：「彰化300．古城慶典之都」系列活動「古城踩街趣」

3 2月19日 第二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暨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前會

4 3月12日 受邀演出：93「三十而麗，情緣再續」

5 3月19日 第三屆會員大會暨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

6 4月15日 受邀演出：員林高中2023管樂馬拉松

7 4月23日 第三屆第2次理監事聯席會

8 6月24日 本會附設管樂團會員大會

9 7月15日 第三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

10 7月16日 受邀演出：彰化走讀藝術節

11 8月12日 受邀演出：2023旅北校友會會員大會

12 09月19日 本會附設管樂團年度表演-員林演藝廳-「夏日大作湛」公益音樂會

13 10月28日 第三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

14 11月10日 受邀商演：順德企業70週年慶

15 11月21日 受邀演出：2023全球彰商日

16 12月2日 彰商管樂家庭日：綠野森林露營趣

 112年度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工作暨活動報告



4

會務報告

 (二) 文書組（文書、資訊、美編）：陳立邦／曾裕民／吳靜慈

        1. 專屬網站：www.chscband.org.tw  ｜程式：48CL曾裕民

        2. FB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groups/chscband/

        2. IG：www.instagram.com/chscband/ ｜管理員：48SD張詠舜

        4. 通訊資料之更新：涉及個資內容請私訊文書資訊美編組員

   42TB莊鴻文、45SAX吳靜慈、47SAX陳立邦、47CL賴誌勇

   47PICC吳雅芳、48CL曾裕民、48TP黃俊仁、57SD林冠瀚、57OB李昱町

  ※會員數位系統線上建置中。

  ※會員名片牆網頁線上建置中。

 (三) 活動組：吳孟儒

       ★112年12月2日 　管樂家庭日-埔里綠野森林露營趣

      ★113年10~12月　 管樂家庭日-歡迎建議並踴躍參與

17 113年 1月6日 第三屆第5次理監事聯席會暨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前會

18 2月14日 受邀演出：大年初五之「花在彰化」

19 3月2日 受邀演出：2024「彰化古城踩街國際嘉年華」活動

20 3月10日 受邀演出：94「三十而麗，有我有你」

21 4月7日 受邀出席：彰工雄獅管樂隊校友會

22
4月13日

受邀出席：彰化高商85週年校慶

23 受邀演出：員林高中2024管樂馬拉松

會員交流園地
項次 性質 名稱 隊長

1 自行車 麻糬鐵騎 白承睿(47)

2 薩克斯風 SAXY嚮樂(悅) 洪金俊(46)

3 露營登山 嚮露家族 吳雅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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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四) 附設管樂團

 招兵－歡迎加入      買馬－樂器募捐

希望校友及同好可以重拾樂器及熱情加入我們的行列

燃燒您的管樂魂，築起您的演奏夢

｜113年第二任｜     樂團總監：歐書廷    副總監：吳孟儒

團練地點：和美還社社區活動中心（彰化縣和美鎮北堂路8巷10號北極宮後方）

112年  回顧

112/4/15 團員參演：員林高中2023管樂馬拉松

112/7/16 受邀演出：彰化走讀藝術節

112/8/12 受邀演出：2023旅北校友會

112/11/10 受邀商演：順德企業70週年慶

112/11/21 受邀演出：2023全球彰商日

112/2/14 受邀演出：大年初五之「花在彰化」

112/3/2 受邀演出：彰化市建城三百古城踩街國際嘉年華會

112/3/10 受邀演出：94「三十而麗，有我有你」

112/4/13 團員參演：員林高中2024管樂馬拉松

113年  展望

113/6/22 卡里善感恩音樂會

113/9~10月 彰商管樂音樂會

113/12月 嘉義管樂音樂節活動

114/1-3月

校友團春季演出：
1. 春節「花在彰化」
2. 彰化300古城慶典之都 「古城踩街趣」
3. 彰商校友1995「三十而麗」同學會

114/4月 彰化高商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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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審議事項

會員大會審議事項

一、審定會員名冊

序號 會員編號 屆別 姓名 備註

174 A213 44 何乾彰 永久

175 A215 36 王秀娟 常年

176 A216 42 賴銘芳 常年

177 A217 49 朱秋月 常年

178 A218 49 李孟芬 常年

審議新加入會員名單如下：

決議：

審議新加入會員：常年會員4人，永久會員1人，共計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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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審議事項

二、112年度財務報告 財務長：張詠舜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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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審議事項

112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音樂會手冊廣告頁收費明細
編號 姓名 公司名稱或職稱 金額 收費日期 收費方式 備註

樂字第551號 黃士玲 和美采夏服飾 3,000 112/8/3 21000

樂字第552號 王俊杰 10,000 112/8/3 85428 自由捐贈

樂字第553號 謝博智 采育旅行社 3,000 112/8/7 32470

樂字第554號 許照基 2,000 112/8/7 49038

樂字第555號 林冠瀚 卡里善之樹有限公司 3,000 112/8/7 55607 自由捐贈

樂字第556號 郭瑞蘭 1,000 112/8/7 42985 自由捐贈

樂字第557號 邱明憲 未來地圖有限公司 3,000 112/8/7 08840

樂字第558號 陳立智 500 112/8/8 80203 自由捐贈

樂字第559號 林俊宏 3,000 112/8/8 61400 自由捐贈

樂字第560號 謝玉真 500 112/8/8 98784 自由捐贈

樂字第561號 梁瑛欣 3,000 112/8/9 45261 自由捐贈

樂字第562號 莊鴻文 5,000 112/8/9 21688

樂字第563號 陳志安 2,000 112/8/9 26858 自由捐贈

樂字第564號 施莉莉 宇翔百貨有限公司 3,000 112/8/11 31059

樂字第565號 陳詩穎 3,000 112/8/11 62725 自由捐贈

樂字第566號 吳毓恩 2,000 112/8/12 50122 自由捐贈

樂字第567號 江洽興 1,000 112/8/14 71905 自由捐贈

樂字第568號 彰化高商校友會 20,000 112/9/2 現金

樂字第569號 陳佳新 奇步應用有限公司 3,000 112/8/21 39803

樂字第570號 簡靜瑜 3,600 112/8/31 10698 自由捐贈

樂字第571號 500 112/9/1 62041

樂字第572號 蕭景軒 1,500 112/9/4 71028

樂字第573號 施淑敏 朝和餅舖 3,000 112/9/15 現金 信儀轉交

樂字第574號 林雅慧 2,000 112/9/17 現金 音樂會現場

樂字第575號 郭乃瑜 彰商國樂校友會 2,000 112/9/17 現金 音樂會現場

總計 8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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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審議事項

三、審議年度會務工作

項次 活動內容 預定時程 活動內容

1
召開
第五次理監事會 113年1月6日

1. 檢討前次會議工作事項
2.  討論校友團運作事項
3.  討論會員大會工作事項
4.  討論其他活動事項

2
召開會員大會 
暨 第六次理監事會 113年4月28日

1. 會員大會
2.  審查新進會員資格
3.  工作報告
4.  追認112年收支決算表
5.  審議113年度收支預算概算表
6.  審議113年度工作計畫

3
「仲夏夢之樂-卡里善」
還社社區音樂會 113年6月22日 1.  還社感謝祭音樂會

4 召開第七次理監事會 113年7-8月
1.  檢討工作事項
2.  討論會員家庭日活動事項
3.  討論嘉義管樂音樂節活動

5 召開第八次理監事會 113年10月 1.  會員家庭日聯誼活動
2.  嘉義管樂音樂節活動

6 會員聯誼暨樂團活動 113年11-12月 1. 會員暨眷屬聯誼活動
2. 嘉義管樂音樂節活動

7 彰商管樂校友團音樂會 113年12月 1.  音樂會
2.  音樂會餐敘

8 校友團春季演出 114年1-3月

1. 爭取春節「花在彰化」演出
2. 爭取彰化300古城慶典之都
  「古城踩街趣」活動
3. 爭取1995「三十而麗」演出

113年度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工作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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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議113年度預算：財務長 張詠舜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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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審議事項

五、討論事項：

1. 本會日前收到縣府社會處行文，有關為促進人民團體(NPO)之性別平等措施。為提升
人民團體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建請理監事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並請宣
導性別平等觀念。

 播放相關宣導影片：
 https://youtu.be/i5EKeK2l7to
 影片來源：彰化縣政府社會處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youtube

 https://youtu.be/rrovcEycecQ
 影片來源：桃園市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youtube

彰化縣政府為推廣性別平等概念，使性平意識觀點更普及、

聚焦，同時加速推廣腳步，藉由辦理「107年彰化縣性平意象

LOGO徵選活動」，將性別平等之「性別友善」、「性別平等

與關懷」、「尊重包容」、「女性培力」四大理念融入於圖徽

之中，期許性別平等之觀念能夠融入於日常生活之中，大眾對

於性別平等之意涵能夠更理解與認同。

LOGO意象說明：絲帶象徵宣揚「性別友善」，環繞出「三人」和英文字母「W」的主要意象。

(1)「三人」象徵多數，代表各種性別與性取向的人，牽手代表彼此平等、相互「尊重與包容」。

(2) 繽紛色彩表達「性別平等與關懷」，不以性別的刻版印象限制他人的發展，活出自我色彩。

(3) 絲帶勾勒出的「W」象徵「We」(我們、共存共榮)、「Woman」(女性培力)。

(4) 標誌中不使用傳統的♀/♂性別符號，表達「性別友善」的理念，打破刻板印象和去標籤化。

https://social.chcg.gov.tw/�les/8_20230522102708655_%E9%99%84%E4%BB%B6%E4%B8%80-%E6%80%A7%E5%B9%B3logo_%E7%99%BD%E6%A1

%86_%E5%BD%A9%E8%89%B2%E9%BB%91%E7%99%BD-05_8_1070802_tmp.png

★ 本會成員性別比例

會員總數

178人79人

99人

56％

44％
女

男

★ 本會理監事性別比例

理監事總數

26人

7人

19人

73％

27％
女

男

 ★ 彰化縣性別平等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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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附設管樂團的設置要點核備（如附件）

 說明：本要點是依據113/2/4校友團團員大會修訂過的，不同的是，第12條與第13

條，是去年理監事會議要求需修正的。但團員大會都沒修訂，依據校友會章程第22條
校友團設置要點，「應由理事會擬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實行，變更時亦同。

 所以，理事會直接修訂第12、13條。其餘依據113/2/4會議結論所述。

 故-本次校友團設置要點，要在這次理監事會提出審查，經會員大會通過，送縣府
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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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討論：

《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

 提案修改目的： 在原本只限扶助在校的範圍，擴大至畢業在學的校友和校友的子
女，增加擴大廣大校友參與校友會的參與意願。

  主旨 

 〉 原辦法主旨：秉持回饋學校、獎勵喜愛音樂的學生，校友會訂頒《獎助學金申請實
施辦法》， 幫助有心向學，努力學習音樂的管樂社學生，不讓其受家庭環境因素
影響，致有失學 情形，能順利安心讀書。期望將來有能力時，發揚光大，回饋社
會，造福更多需要幫 助的人。 

 ◆  修改辦法主旨：秉持回饋學校、獎勵喜愛音樂的學生，校友會訂頒《彰商管樂校
友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 獎勵優秀的的在學管樂團學生、畢業校友、校友會
會員之子女，並擴大從彰商管樂畢業之校友參與校友會之誘因。 

      對象及條件 

 〉原扶助對象及條件： 

1. 申請人須就讀於彰化高商並參加管樂社滿一年以上之在學學生。 

2.  前學期成績標準：學業成績平均70分以上。

 ◆  修改對象及條件： 具備下列各項中符合條件其中之一者得申請彰商管樂校友會獎
學金。 

1. 校友會會員，會籍滿二年，其個人或直系子女（1）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高中
以上學校，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2）參加全
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2. 彰化高商管樂團團員，入團滿一年（1）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且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80分以上。（2）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3. 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下轄各社團之團員，入團滿二年（1）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
立高中以上學校，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2）
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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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及金額 

      〉原扶助方式： 
1. 本會學生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乙次，申請時程分別於上、下學期結束前，頒佈於
本會官方網站，實施時間將以本會網站公告為準。 

2. 自頒佈實施時間後，申請人須備齊所有申請應檢附文件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彰
化 高商管樂校友會（500彰化縣彰化市彰水路158巷6號），並註明：申請彰化高
商管樂校 友會獎學金，逾期恕不受理（以掛號郵戳為憑）。

     ◆  修改方式： 
1. 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乙次，申請時程分別於每年三月和十月，頒佈於本會官方網
站，實施時間將以本會網站公告為準。 

2. 自頒佈實施時間後，申請人須備齊所有申請應檢附文件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彰
化高商管樂校友會（500彰化縣彰化市彰水路158巷6號），並註明：申請彰化高
商管樂校友會獎學金，逾期恕不受理（以掛號郵戳為憑）。核准後公告於本會之
官方網站。

3. 獎學金金額訂為每人2,500元。

        申請辦法

實施期間符合上述條件者即可申請，所需檢附資料如下： 

1. 獎學金申請書。
2.  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單（正本）。 

3.  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4.  身份證（影本）（正反面）。
5.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列為非要件)

6. 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注意事項

申請本會獎學金，本會會依每份申請書進行電話訪問，評核申請者之態度、家庭狀況
等給予評分，因此務必將電訪時間填寫清楚，無法聯絡將尚失資格。

        名額限制

每學期限二名，以郵戳順序為主，同一時間者由秘書處依個案狀況自行裁決。秘書處
有最高裁量權。

        資金來源

以校友會存款孳息為主，不足以專案捐款支付，再不足者以校友會存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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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大會審議事項

六、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者： 備註： 

說明：

決議：

提案二： 提案者： 備註： 

說明：

決議：

提案三： 提案者： 備註： 

說明：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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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組織章程

附件一

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組織章程

本章程經本會108年1月20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本章程經彰化縣政府於108年2月19日府社發展字第1080049206號函同意備查

本章程經本會110年3月21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
本章程經本會112年3月19日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發展及推展音樂藝術、

提高會員管樂器演奏及管樂欣賞知能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以彰化縣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

經主管機關核准成立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促進管樂素質提昇及推廣管樂社團活動。

 二、增進國民音樂知識及樂團常識指導。

 三、維護會員合法權益。

 四、與全國同性質之社團合作交流。

 五、共同提高生活品質，以增進社會福利。

 六、推動國民參與正向且有意義之各項音樂活動。

 七、協助政府推行政令及研究建議事項。

 八、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之事項。

第 五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

指導、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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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組織章程

第二章　會　員
第 六 條 凡曾經加入彰化高商管樂社，認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納入

會費及常年會費，經理事會通過後得成為會員。

第 七 條 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為一權。

第 八 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繳納入會費之義務，會員經催繳當年度會費

仍未繳費者，次年起視同出會。

第 十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以警

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二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會員大會閉會

期間代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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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組織章程

第十四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五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遇

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以補足原任者餘留之任期為限。

第十五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六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

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

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

缺，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七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八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

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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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組織章程

第十九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

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廿一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

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

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廿二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

訂，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廿三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廿四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舉辦形式得以實體、視訊、或實體

及視訊並行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會議方式為之。由理事長召集，召集

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廿五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會員以

代理一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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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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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

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或有全體會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書面同意行之。

 一、會員之除名。

  二、理事、監事之罷免。

 三、財產之處分。

 四、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廿七條 本會訂定變更章程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四分之三

以上之同意，或有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

第廿八條 本會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廿九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三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

臨時會議。舉辦形式得以實體、視訊、或實體及視訊並行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公告之會議方式為之。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

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

意行之。

第三十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卅一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議、監事會議、理事監事

聯席會議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通知各應出席人員，

並報請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會議紀錄應於閉會後三十日內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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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組織章程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卅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臺幣500元， 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臺幣500元，限於每年四月份前繳納。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卅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卅四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

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

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達理事會，提會員大會追

認通過。

第卅五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卅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卅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卅八條 本章程經本會108年　一　月　二十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並報

經彰化縣政府　　　　年　　　月　　　　日府社發展字第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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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序號 會員編號 姓名

1 A001 林俊宏
2 A002 李讚成
3 A003 施淑敏
4 A005 林秀苑
5 A006 洪慶宗
6 A007 張國強
7 A008 傅崇權
8 A009 蔡信儀
9 A010 黃大宜

10 A011 李雅儒
11 A012 賴玉美
12 A013 孫子嵐
13 A015 楊和霖
14 A016 王碧霞
15 A017 陳珏玲
16 A018 陳佳琪
17 A019 莊鴻文
18 A020 盧家慧
19 A021 張禎松
20 A022 王俊杰
21 A023 周志誠
22 A025 簡靜瑜
23 A026 鐘雅琪
24 A027 謝芳宜
25 A028 郭慧玲
26 A029 吳靜慈
27 A030 許照基

28 A031 洪金俊
29 A032 楊燕齡
30 A033 陳志安
31 A035 陳秀真
32 A036 林峰照
33 A037 曾啟龍
34 A038 陳達沛
35 A039 賴誌勇
36 A050 謝玉騰
37 A051 劉佳欣
38 A052 吳雅芳
39 A053 歐書廷
40 A055 楊鎮源
41 A056 朱苓葦
42 A057 陳韋志
43 A058 葉秀幸
44 A059 陳鈴玉
45 A060 陳立邦
46 A061 白承睿
47 A062 蔡政杰
48 A063 李昆晃
49 A065 張明莉
50 A066 郭瑞蘭
51 A067 吳毓恩
52 A068 陳勇志
53 A069 曾裕民
54 A070 張詠舜

序號 會員編號 姓名

55 A071 李貞慧
56 A072 黃芯惠
57 A073 黃俊仁
58 A075 謝玉真
59 A076 魏廷璋
60 A077 葉淑貞
61 A078 李嘉祥
62 A079 賴子源
63 A080 洪明宏
64 A081 葉伊珊
65 A082 黃一洲
66 A083 黃薌瑜
67 A085 謝博智
68 A086 蘇永昇
69 A087 陳詩穎
70 A088 張欣梅
71 A089 林慧姍
72 A090 李昱町
73 A091 陳唯謙
74 A092 林煜唯
75 A093 施勝豪
76 A095 馬鳴彥
77 A096 姚建全
78 A097 黃少蓁
79 A098 黃小惠
80 A099 梁瑛欣
81 A100 柯沂青

序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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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會員名冊

序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序號 會員編號 姓名 序號 會員編號 姓名

82 A101 王欽琮
83 A102 陳美雪
84 A103 利瑤質
85 A105 張惠玲
86 A106 楊鴻濱
87 A107 吳健華
88 A108 蕭景軒
89 A109 阮敏文
90 A110 黃正其
91 A111 黃櫻瑛
92 A112 柯順閔
93 A113 趙振發
94 A115 許雅筑
95 A116 楊尚心
96 A117 羅啓章
97 A118 黃柏蒼
98 A119 潘慧如
99 A120 游曉珊

100 A121 曾志輝
101 A122 楊育憲
102 A123 李偉哲
103 A125 劉明宗
104 A126 林加玉
105 A127 吳孟儒
106 A128 周新智
107 A129 陳偉立
108 A130 蔡廷翰
109 A131 黃仁堂
110 A132 陳宗岳
111 A133 施政雄
112 A135 周啟賢
113 A136 楊惠淑
114 A137 楊麗寬

115 A138 柯坤有
116 A139 范木蘭
117 A150 王順宏
118 A151 劉淑娟
119 A152 林美惠
120 A153 粘為龍
121 A155 林秉鍏
122 A156 黃源茂
123 A157 高恊豐
124 A158 周秀珍
125 A159 張名標
126 A160 黃㨗杰
127 A161 陳燕蕙
128 A162 賴惠津
129 A163 陳剛毅
130 A165 李佳炫
131 A166 姚人方
132 A167 張惠郁
133 A168 陳國誠
134 A169 汪玲均
135 A170 張中信
136 A171 陳達元
137 A172 楊珮芬
138 A173 李美足
139 A175 李白惠
140 A176 余肇興
141 A177 羅家興
142 A178 施能策
143 A179 洪禾璟
144 A180 邱志雄
145 A181 林家弘
146 A182 林金潭
147 A183 劉政宗

148 A185 陳玉如
149 A186 劉秀滿
150 A187 陳譽梓
151 A188 黃烱發
152 A189 楊秋涼
153 A190 黃燕兒
154 A191 顏幸君
155 A192 何其晃
156 A193 李宏哲
157 A195 吳合卿
158 A196 甘函雲
159 A197 葉秝均
160 A198 康寬鑫
161 A199 王哲信
162 A200 林冠翰
163 A201 張聖龍
164 A202 張雋翃
165 A203 李宜玲
166 A205 鄭慈玲
167 A206 劉承緯
168 A207 鄭湘芸
169 A208 陳倩怡
170 A209 胡旭慧
171 A210 黃芊庭
172 A211 李美燕
173 A212 曹憶茹
174 A213 何乾彰
175 A215 王秀娟
176 A216 賴銘芳
177 A217 朱秋月
178 A218 李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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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附設管樂團設置要點

附件三

本設置要點草案於110年1月9日經第一屆第九次理事會通過核備
本設置要點經民國110年3月14日團員大會通過
本設置要點於民國113年2月4日經理事會修訂

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附設管樂團設置要點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要點依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廿二條設立。

第二條 本團定名為「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附設管樂團」(以下簡稱本團)。

第三條 本團成立之宗旨為本團之運作發展及各項活動之推廣進行。

第四條 本團得辦理管樂之聯誼及發展事項、比賽事項。

第五條 本團得參加其他機關、學校、團體之邀請演出及比賽事項與安排，參加演

出及活動應向理監事會核備並以本會名稱參加。

第二章　團　員
第六條 凡歷年制中參加本團一樂季以上且經繳納團費者，即為該年度本團團員。

第七條 本團團員權益與義務

     一、參加本團所舉辦各項活動之權利。

     二、遵守本團要點、決議及繳納團費之義務。

     三、團員有擔任本團工作、任務分配之義務。

     四、團員在本團團練上課期間，必須履行團員學習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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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附設管樂團設置要點

第三章　組　織
第 八 條 本團以團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在團員大會休會期間由行政總監代行其

職權。

第 九 條 一、榮譽團長一人，由本會理事長擔任。

     二、榮譽副團長一人，由本會常務監事擔任。

     三、 行政總監一人，由全體團員以投票方式選舉之，任期為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四、行政副總監一人，俟行政總監經團員大會選出後指定派任之。

     五、 本團設有文書組、財務組、活動組、譜務組、總務組，每組一至三

人，由行政總監指定派任之。

     六、 分部長各聲部設置一人，人選由各聲部團員自行選任之。分部長因故

無法執行事務，由分部長指定代理人。

第 十 條 各項職務任務

 一、榮譽團長：本會之理事長為當然榮譽團長，對外代表本團。

     二、榮譽副團長：本會之常務監事為當然榮譽副團長，協助榮譽團長。

     三、行政總監： 1.掌管本團之事務，於團員大會閉會期間行使職權。

   2.每年團員大會、臨時團員大會之召開。

     3.推薦及聘任校友團之指導老師。

     4.無發言人時代理發言之，於各頻道發布消息。

   5. 當自身暫時無法執行團務且行政副總監亦無法執行時，

指定人選代理執行團務。

     四、行政副總監：若行政總監暫時無法執行團務時，代理執行團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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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附設管樂團設置要點

     五、文書組：  1.團員資料建置及保管。

                 2.負責開會紀錄、文宣活動及其他文書事宜。

                 3.負責活動海報之製作及邀請卡之寄送。

     六、財務組：負責團費及各項經費之收支、帳目之登載及會計報表之製作。

     七、活動組：負責各項活動之接洽、聯絡、規劃及進行。

     八、譜務組： 1.負責編輯、保存本團之紙本及電子樂譜。

                 2.樂團各項演出活動所需之樂譜採購及印刷工作。

     九、總務組：設備、樂器、音響及其他資產之保管，協助處理樂團庶務。

     十、分部長：活動事項之聯繫；分部任務、聲部之分配及管理。

第十一條 本分部長外之各項職務，非校友之團員不得擔任，若該職務需要該非校友

團員擔任，由總監聘任該員為「無給職顧問」。

第四章　會　議
第十二條 本團團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決議事項須經全體團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出席二分之一以上議決後通過。

第十三條 本團臨時團員大會於必要時由行政總監或各組組長三人以上聯名，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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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附設管樂團設置要點

第五章　經　費
第十四條 經費來源

 一、 團費：每位團員需繳交之團費，依每樂季需求酌定,由本團聘任之老師

可免繳交團費。中途退團者，團費不予退費。

  二、捐款收入。

 三、 學費。

 四、專戶存款孳息。

第十五條 經費運用

 一、 團費：用於購置樂譜、硬體設備、場地費、文具用品、支應音樂會

等雜費支出。

 二、 學費：支付教師鐘點費。

 三、捐款收入、專戶存款孳息：併入本團專用帳戶運用。

第十六條 本團經費收支帳目應由財務組於每次團員大會提請追認之，並提送本會

核備。

第十七條 本團經費、收支帳目，於行政總監改選後七日內移交。

第六章　附　則
第十八條 本團辦理細則必要時得另定之。

第十九條 本團設置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團員大會決議修改之。

第二十條 本團設置要點經團員大會通過，其組織簡則由本會理事會擬訂，報經主管機

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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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 

 本章程經本會113年4月28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秉持回饋學校、獎勵喜愛音樂的學生，校友會訂頒『彰化高商管樂 

 校友獎助金申請實施辦法』。 

 第 三 條　獎勵優秀的的在學管樂團學生、畢業校友、校友會會員之子女，並 

 擴大從彰商管樂畢業之校友參與校友會之誘因。 

 第二章　申請資格 
 第 五 條  具備下列各項中符合條件其中之一者得申請彰商管樂校友會獎助學 

 金。 

 1、校友會會員，會籍滿二年，其個人或直系子女 

 (一)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高中以上學校，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 

 ，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2、彰化高商管樂團團員，入團滿一年 

 (一)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3、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下轄各社團之團員，入團滿二年 

 (一)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高中以上學校，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 

 ，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第三章　申請時間 
 第 六 條　本獎助學金每學期辦理乙次，申請時程分別於每年三月和十月，頒 

 佈於本會官方網站，實施時間將以本會網站公告為準。 

 第四章　申請方式 
 第 七 條　自頒佈實施時間後，申請人須備齊所有申請應檢附文件後，以掛號 

 方式郵寄至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500 彰化縣彰化市彰水路158巷6 

 號，並註明：申請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獎助學金，逾期恕不受理 

 （以掛號郵戳為憑）。 

附件四：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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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

 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 

 本章程經本會113年4月28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秉持回饋學校、獎勵喜愛音樂的學生，校友會訂頒『彰化高商管樂 

 校友獎助金申請實施辦法』。 

 第 三 條　獎勵優秀的的在學管樂團學生、畢業校友、校友會會員之子女，並 

 擴大從彰商管樂畢業之校友參與校友會之誘因。 

 第二章　申請資格 
 第 五 條  具備下列各項中符合條件其中之一者得申請彰商管樂校友會獎助學 

 金。 

 1、校友會會員，會籍滿二年，其個人或直系子女 

 (一)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高中以上學校，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 

 ，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2、彰化高商管樂團團員，入團滿一年 

 (一)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3、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下轄各社團之團員，入團滿二年 

 (一)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高中以上學校，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 

 ，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第三章　申請時間 
 第 六 條　本獎助學金每學期辦理乙次，申請時程分別於每年三月和十月，頒 

 佈於本會官方網站，實施時間將以本會網站公告為準。 

 第四章　申請方式 
 第 七 條　自頒佈實施時間後，申請人須備齊所有申請應檢附文件後，以掛號 

 方式郵寄至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500 彰化縣彰化市彰水路158巷6 

 號，並註明：申請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獎助學金，逾期恕不受理 

 （以掛號郵戳為憑）。 

 第五章　獎助金額 
 第 八 條　獎助學金金額訂為每人○○○元。 

 第 九 條　名額限制，每學期限○名，以郵戳順序為主，同一時間者由秘書處 

 依個案狀況自行裁決。秘書處有最高裁量權。 

 第六章　經費來源 
 第 十 條　以校友會存款孳息為主，不足以專案捐款支付，再不足者以校友會 

 存款支付。 

 第七章　申請文件 
 第十一條　實施期間符合上述條件者即可申請，所需檢附資料如下： 

 1、獎助學金申請書（附件一）。 

 2、學期學業成績（正本）。 

 3、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4、身份證（影本）（正反面）。 

 5、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非要件) 

 6、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注意事項: 

 申請本會獎助學金，本會會依每份申請書進行電話訪問，評核申請 

 者之態度、家庭狀況等給予評分，因此務必將電訪時間填寫清楚， 

 無法聯絡將尚失資格。 

 第八章　附　則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十三條　本辮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本會　113年4 月28 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並報 

 經彰化縣政府　　年　　月　　日府社發展字第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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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

 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 

 本章程經本會113年4月28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彰化縣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秉持回饋學校、獎勵喜愛音樂的學生，校友會訂頒『彰化高商管樂 

 校友獎助金申請實施辦法』。 

 第 三 條　獎勵優秀的的在學管樂團學生、畢業校友、校友會會員之子女，並 

 擴大從彰商管樂畢業之校友參與校友會之誘因。 

 第二章　申請資格 
 第 五 條  具備下列各項中符合條件其中之一者得申請彰商管樂校友會獎助學 

 金。 

 1、校友會會員，會籍滿二年，其個人或直系子女 

 (一)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高中以上學校，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 

 ，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2、彰化高商管樂團團員，入團滿一年 

 (一)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3、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下轄各社團之團員，入團滿二年 

 (一)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高中以上學校，無任何一學科不及格 

 ，且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二)參加全國性技能競賽，成績獲等第者。 

 第三章　申請時間 
 第 六 條　本獎助學金每學期辦理乙次，申請時程分別於每年三月和十月，頒 

 佈於本會官方網站，實施時間將以本會網站公告為準。 

 第四章　申請方式 
 第 七 條　自頒佈實施時間後，申請人須備齊所有申請應檢附文件後，以掛號 

 方式郵寄至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500 彰化縣彰化市彰水路158巷6 

 號，並註明：申請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獎助學金，逾期恕不受理 

 （以掛號郵戳為憑）。 

 第五章　獎助金額 
 第 八 條　獎助學金金額訂為每人○○○元。 

 第 九 條　名額限制，每學期限○名，以郵戳順序為主，同一時間者由秘書處 

 依個案狀況自行裁決。秘書處有最高裁量權。 

 第六章　經費來源 
 第 十 條　以校友會存款孳息為主，不足以專案捐款支付，再不足者以校友會 

 存款支付。 

 第七章　申請文件 
 第十一條　實施期間符合上述條件者即可申請，所需檢附資料如下： 

 1、獎助學金申請書（附件一）。 

 2、學期學業成績（正本）。 

 3、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4、身份證（影本）（正反面）。 

 5、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非要件) 

 6、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注意事項: 

 申請本會獎助學金，本會會依每份申請書進行電話訪問，評核申請 

 者之態度、家庭狀況等給予評分，因此務必將電訪時間填寫清楚， 

 無法聯絡將尚失資格。 

 第八章　附　則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十三條　本辮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本會　113年4 月28 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並報 

 經彰化縣政府　　年　　月　　日府社發展字第　號函准予備查。 

 第五章　獎助金額 
 第 八 條　獎助學金金額訂為每人○○○元。 

 第 九 條　名額限制，每學期限○名，以郵戳順序為主，同一時間者由秘書處 

 依個案狀況自行裁決。秘書處有最高裁量權。 

 第六章　經費來源 
 第 十 條　以校友會存款孳息為主，不足以專案捐款支付，再不足者以校友會 

 存款支付。 

 第七章　申請文件 
 第十一條　實施期間符合上述條件者即可申請，所需檢附資料如下： 

 1、獎助學金申請書（附件一）。 

 2、學期學業成績（正本）。 

 3、學生證（影本）（正反面）。 

 4、身份證（影本）（正反面）。 

 5、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影本）。(※非要件) 

 6、二吋半身照片一張。 

 注意事項: 

 申請本會獎助學金，本會會依每份申請書進行電話訪問，評核申請 

 者之態度、家庭狀況等給予評分，因此務必將電訪時間填寫清楚， 

 無法聯絡將尚失資格。 

 第八章　附　則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十三條　本辮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本會　113年4 月28 日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並報 

 經彰化縣政府　　年　　月　　日府社發展字第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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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獎助學金申請實施辦法

 附件一 

 彰化高商管樂校友會  【獎助學金】申請書 
 編號  ：_______ 
 (由本會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請貼二吋半身照片 

 性 別  □男 □女  聯絡手機 

 生 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家長姓名 

 (簽名蓋章) 
 連絡電話 

 (監護人) 

 簡述家庭概況 

 師長評語 

 附 繳 證 件 

 附件名稱  備註 

 申請書一份  □是 □否 

 學期成績證明 

 單(正本) 
 □是 □否 

 學生證影本  □是 □否 

 身分證影本  □是 □否 

 戶籍證明(非要件)  □是 □否 

 審查意見  理事長 
 常務 

 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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